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6-08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恒盛”、“公司”）于2016

年10月9日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789，以下简称“宁波建工”）

签署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宁波建工

将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公司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经云”或“标的资产”）9.33%的股权，发行数量以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除以股份发行价格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主

要依据（预估对价约为人民币1.47亿元）。 

2、宁波建工以发行股票方式收购中经云股权的事项尚需经宁波建工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3、本协议尚需经本次参与宁波建工以发行股票方式收购中经云股权事项的

其他方股东共同签署该协议。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2016年10月8日，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转让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将持有参股子公司中经云9.33%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建工，宁波建工将通

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购买该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经云的



股权。 

    2、公司持有中经云9.33%的股权，根据《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及利润补偿协议》，宁波建工拟向本公司支付股权对价约人民币1.47亿元

（按照宁波建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4.54元/股计算，宁波建工约

向公司发行3,237.88万股股份，占宁波建工本次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2.30%），

购买公司持有的中经云股权。本次股权对价的金额即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是以资

产评估事务所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中经云股东全部权益进行预评估出

具的预估值15.78亿元为依据，由协议各方协商确定。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4、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尚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3、证券代码：601789  

4、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5、法定代表人：徐文卫 

6、注册资本：97,608 万元人民币 

7、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46 号 

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包境外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工

程总承包；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其他建筑业；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及勘察、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开发、咨询；建

筑设备及建筑周转材料租赁；钢结构件制作安装；建材及结构测试；物业服务；



建材、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建筑构

件、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锅炉的安装、改造、维修。 

公司与宁波建工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宁波建工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经审计） 

总资产 12,348,625,005.37  12,229,840,39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37,620,651.83 2,300,556,218.30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46,460,540.23 13,276,230,5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716,961.14 191,004,899.58 

 

三、交易标的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凯 

3、注册资本：1530.6121 万元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 6 号楼一层 101 室 

5、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市场调查；企业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

议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教育咨询（不含

中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情况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各自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厦门科华恒盛股

份有限公司 
142.8571 9.33% 

2 
汉富（北京）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102.0408 
6.67% 

3 
旌开（上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4286 
11.20% 

4 
深圳市融美科技

有限公司 

971.4285 
63.47% 

5 
中经网数据有限

公司 

142.8571 
9.33% 

合计 1,530.6121 100.00%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6.30 

（未经审计） 

2015.12.31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0,402,671.85 23,618,166.6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148,571.38 -15,140,055.70 

营业收入 0.00 0.0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407,941.22 -35,168,836.68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交易方式 

宁波建工拟向公司支付约人民币1.47亿元（按照宁波建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4.54元/股计算，宁波建工约向公司发行3,237.88万股股份）认

购公司持有中经云9.33%的股权。本次股权对价的金额即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是

以资产评估事务所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中经云股东全部权益进行预

评估出具的预估值15.78亿元为依据，由协议各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则参照宁

波建工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该定价基准日前1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协商确定为4.54元/股，不

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的90%。 



若宁波建工A股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因本次交易而认购的宁波建工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

由于宁波建工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持的宁波建工股份，亦应遵守协

议限售期的约定；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各方应办理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资产转让方应积极协助办理与标的资产有关的权属变更或登记过户手续。 

（四）宁波建工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前后的上市公

司新老股东共享。标的资产于评估（审计）基准日即2016年6月30日前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享有。 

（五）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协议交易各方签字盖章且以下先决条件全部

满足之日起即应生效：  

1、宁波建工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公司章

程的规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其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同意；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2014年11月6日，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出资人民币 750 万元增资中经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股权预估对价约为人民币1.47亿元。公司转让所持有

的中经云股权，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既可集中发展现有产业，又可为后续

投资做准备，有利于公司整体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转让中经云的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为

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

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及时根据

后续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利润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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